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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 

关于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德恒 06G20170066-00002号  

致：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6 年度股东大会（以

下简称“本次会议”）于 2017 年 4 月 17 日（星期一）召开。北京德恒（深圳）

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德恒”）受公司委托，指派刘震国律师、郑婕律师（以

下简称“德恒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

简称“《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

则》”）、《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德恒律师就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

决程序等相关事项进行见证，并发表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德恒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并审查了公司提供的以

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一）《公司章程》； 

（二）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三）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四）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五）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六）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

意见； 

（七）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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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八）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

见； 

（九）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十）公司于 2017年 3月 17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布的《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6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十一）公司于 2017年 3月 20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布的《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暨

召开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 

（十二）公司本次会议股东到会登记记录及凭证资料； 

 （十三）公司本次会议股东表决情况凭证资料； 

 （十四）本次会议其他会议文件。 

德恒律师得到如下保证：即公司已提供了德恒律师认为作为出具本法律意见

书所必需的材料，所提供的原始材料、副本、复印件等材料、口头证言均符合真

实、准确、完整的要求，有关副本、复印件等材料与原始材料一致。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德恒律师根据《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的要求，仅对公

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以及《股

东大会规则》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是否合法有效和会议

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是否合法有效发表意见，不对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内容以

及这些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及准确性发表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见证公司本次会议相关事项的合法性之目的使用，不得用

作任何其他目的。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

尽责精神，德恒律师对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及召开的相关法律问题出具如下法律

意见： 

一、 本次会议的召集及召开程序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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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会议的召集 

    1.根据 2017年 3月 15日召开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

司董事会召集本次会议。 

 2. 公 司 董 事 会 于 2017 年 3 月 17 日 在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发布了《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6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于 2017 年 3 月 20 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发布了的《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暨召开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

告》。 

 3.前述公告列明了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召开时间、召开方式、股权登记日、

出席对象、会议召开地点、会议审议的事项及议案、会议登记方法、会议联系

人及联系方式等。 

德恒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会议的召开 

1.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的方式。  

本次现场会议于 2017年 4 月 17日（星期一）下午 9：30 在开封市精细化工

产业园区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如期召开。 

本次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7年 4月 16日至 2017年 4月 17日。其中，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7 年 4 月 17 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17年 4月 16日下午 15:00至 2017年 4月 17日下午 15:00期间

的任意时间。 

2.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孙毅主持，就会议通知中所列议案进行了审议。董事

会工作人员当场对本次会议作记录。会议记录由出席本次会议的会议主持人、

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等签名。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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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次会议不存在对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中未列明的事项进行表决的情

形。 

德恒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会议内容与通知所

告知的内容一致，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 出席本次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资格 

（一）出席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 46 人，代表有

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14,850,411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2.8420%。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4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12,219,83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2.3188%。 

德恒律师查验了出席会议股东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居民身份证、证券账户

卡等相关文件，出席会议的股东系记载于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股东名册的股东，

股东代理人的授权委托书真实有效。 

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本次会议的网络投票结果，参与本次股

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42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2,630,575 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0.5232%。 

（二）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

员及德恒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该等人员均具备出席本次会议的合法资格。 

（三）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其作为本次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

效。 

德恒律师认为，出席、列席本次会议的人员及本次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

法有效，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三、 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 

（一）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的方式对本次会议议案进行了表

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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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会议按《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由股东代表、监事代表与德恒律师共同负责进行

计票、监票。 

（三）本次会议投票表决后，公司合并汇总了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会议主

持人在会议现场公布了投票结果。 

德恒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

合法有效。 

四、 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 

结合现场会议投票结果以及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

提供的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果，本次会议的投票结果如下： 

1.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关于<2016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2,775,47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8.1934%；反对 2,056,23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7904%；弃权 18,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3%。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1,055,642 股，占该等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1977%；反对 2,056,233 股，占该等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6599%；弃权 18,700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1424%。 

2.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关于<2016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2,775,47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8.1934％；反对 2,056,23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7904％；弃权 18,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3%。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1,055,642 股，占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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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1977％；反对 2,056,233股，占该等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6599%；弃权 18,700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1424%。 

3. 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关于<2016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2,635,67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8.0716％%；反对 2,196,03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9121％；弃权 18,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3%。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0,915,842 股，占该等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1330％；反对 2,196,033股，占该等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7246%；弃权 18,700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1424%。 

4.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关于<2016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2,635,67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8.0716％；反对 2,196,03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9121％；弃权 18,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3%。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0,915,842 股，占该等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1330％；反对 2,196,033股，占该等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7246%；弃权 18,700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1424%。 

5. 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 2017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2,729,47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8.1533%；反对 2,102,23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8304%；弃权 18,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3%。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1,009,642 股，占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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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8474％；反对 2,102,233股，占该等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0102％；弃权 18,700 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24%。 

6.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关于 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及 2017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039,22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83.2900％；反对 2,196,03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5689％；弃权 18,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1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0,915,842 股，占该等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1330％；反对 2,196,033股，占该等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7246%；弃权 18,700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1424%。 

关联股东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孙毅对该议案回避表

决。 

7. 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 2017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2,800,57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8.2152％；反对 2,031,13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7685％；弃权 18,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3%。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1,080,742 股，占该等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3889％；反对 2,031,133股，占该等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4687％；弃权 18,700 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24%。 

8.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子公司 2017 年度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

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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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同意 112,635,67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8.0716％；反对 2,196,03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9121％；弃权 18,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2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0,915,842 股，占该等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1330％；反对 2,196,033股，占该等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7246％；弃权 18,700 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24%。 

9.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薪酬及独立董事、监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1,466,09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7.9477％；反对 2,292,97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2.0149％；弃权 42,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7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0,795,000 股，占该等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2.2127％；反对 2,292,975股，占该等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4629％；弃权 42,600 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3244%。 

关联股东孙毅、宋中学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10. 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关于 2016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坏账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2,593,07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8.0345％；反对 2,214,73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9284％；弃权 42,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7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0,873,242 股，占该等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2.8086％；反对 2,214,733股，占该等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8670％；弃权 42,600 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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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权股份总数的 0.3244%。 

11. 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关于 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2,527,03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7.9770％；反对 2,323,37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023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0,807,200 股，占该等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2.3056％；反对 2,323,375股，占该等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6944％；弃权 0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000%。 

12. 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343,92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85.5890％；反对 1,891,33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2700％；弃权 18,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1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1,220,542 股，占该等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4535％；反对 1,891,333股，占该等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4040％；弃权 18,700 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24%。 

关联股东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孙毅对该议案回避表

决。 

本次会议主持人、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其代理人均未对表决结果提出任

何异议；本次会议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通过；本次会议的决议与表决结果一

致。  

德恒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 结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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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德恒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

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

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德恒律师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会议决议的法定文件随其他信息

披露资料一并公告。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份，副本二份，正本与副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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